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878号

　　原告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

　　法定代表人洪振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秀鹏，山东睿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川南奉

公路XXX号XXX号、XXX号房。

　　经营者黄俊，男，汉族，1990年7月17日生，户籍地浙江省丽水市。

　　原告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邵勋

、人民陪审员李加平、黄文雅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

告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秀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海市浦东

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经公告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本院依法缺

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主要从事保鲜袋、保鲜膜等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原告在保鲜膜等商品上注册了第XXXXXXX号、第XXXXXXXX号的“妙潔

”商标。经过原告使用，上述商标具有很高的知名度。2015年7月1日，原告的代理人从

被告经营场所内购买了标有“妙潔”商标的保鲜袋。经原告鉴定，上述保鲜袋并非原告

生产。被告销售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给原

告带来损害，故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第XXXXXXX号、第

XXXXXXXX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鲜袋；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元(以下

币种相同)；被告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公证费1,500元、律师费4,500元、购

买侵权保鲜袋费用22.8元。

　　经审理查明：2004年3月28日，原告经商标局核准注册了第XXXXXXX号“妙潔”商

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6类的包装用纸或塑料袋(信封、小袋)、保鲜膜、包装用塑料膜

等。经续展注册，该商标的注册有效期至2024年3月27日。2013年5月21日，原告经商标

局核准注册了第XXXXXXXX号“妙潔”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6类的包装用纸袋或

塑料袋(信封、小袋)、保鲜膜、包装用塑料膜等，注册有效期至2023年5月20日。　　

　　2010年12月，原告的第XXXXXXX号商标被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无

锡市知名商标”，有效期三年。2010年12月，原告的第XXXXXXX号商标被江苏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江苏省著名商标”，有效期三年。2013年12月，原告的第

XXXXXXX号商标再次被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江苏省著名商标”，有效期三

年。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于2010年设立，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预包

装食品、杂货的零售等。

　　上海市长宁公证处出具(2015)沪长证字第5142号公证书载明：2015年7月1日，在公



证员的监督下，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谢艺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南奉公路XXX号迪百购物中

心购买了有“妙潔”商标的大号保鲜袋和中号保鲜袋各三袋，共支付货款22.8元，取得

盖有“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发票专用章”的收据一张。原告为此支出公

证费1,500元。经原告辨别，迪百购物中心销售的上述商品并非原告生产。

　　另查明，2015年9月，山东睿扬(上海)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了4,500元的发票，发

票注明的服务名称为咨询服务。

　　以上事实，由原告的当庭陈述，原、被告的工商注册登记材料，原告提供的第

XXXXXXX号商标注册证及核准续展注册证明、第XXXXXXXX号商标注册证、(2015)沪

长证字第5142号公证书及公证实物、原告出具的《鉴定报告书》及原告的正品保鲜袋、

无锡市知名商标证书、江苏省著名商标证书、公证费发票、律师费发票等证据所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系第XXXXXXX号、第XXXXXXXX号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上述商标

均在有效期内，原告对上述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涉案保鲜袋与原告涉案注册

商标核定使用的“包装用塑料袋”属同一种商品，被告销售的标有“妙潔”商标的保鲜

袋并非原告生产，属于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销售的

涉案商品有合法来源，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因当事人均未举

证证明原告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者被告因销售侵权商品所获得的利润，本院综合

考虑原告商标的知名度、被告的经营规模、涉案商品的售价等因素确定赔偿金额。被告

还应当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原告支付的公证

费1,500元、购买侵权保鲜袋的费用22.8元属系其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本

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过高，本院根据本案的标的、律师工作量、律师同时代

理原告的数起同类案件等因素，酌定支持2,000元。

　　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为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二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

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立即停止销售侵害原告脱普日用化学

品(中国)有限公司第XXXXXXX号、第XXXXXXXX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鲜袋；

　　二、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00元；

　　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产生的合理费用3,522.8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0元，由原告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负担530元，由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迪百食品商店负担6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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